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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2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29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8年1月10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9名董事全部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无委托出席

情况），无缺席情况。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

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徐宝平先生就职于本次交易对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本议案

的关联董事，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见同

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见同

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同意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3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诚环保” ）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或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

资业务，总融资规模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用于日常资金周转、项目建设及2018年短期贷款续贷周转。 公

司拟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公司为嘉诚环保的控股股东，占股55%。嘉诚环保的另一位股

东为自然人李华青女士，占股45%。同时，李华青女士持有本公司6.41%的股份。本次贷款担保事项中，李

华青女士以其拥有的45%嘉诚环保股权中的等值部分，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3月11日

3、注册地点：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162号绿源大厦

4、法定代表人：靳德柱

5、注册资本：11452.9517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 环境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评价、环境设备及产品

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环保材料的销售；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清洁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施

工；环保工程技术服务；水处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水污染治理工程；大气污染

治理工程；环保设施运营管理；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河道景观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道

路桥梁的设计与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嘉诚环保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股55%。

8、嘉诚环保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图：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经审计）

截至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3,062,772.86 2,273,450,728.86

负债总额 983,154,240.05 1,626,197,161.1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4,000,000.00 309,371,920.00

流动负债总额 622,378,394.11 873,357,148.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93,915,783.01 647,253,567.75

营业收入 696,548,089.00 592,152,895.63

利润总额 170,755,488.47 121,341,994.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5,401,940.47 102,945,034.94

嘉诚环保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由于嘉诚环保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中标的PPP项目陆续进入建设期，资金需求量较大，为保

证项目的顺利实施，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申请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

2、目前，嘉诚环保已投资的部分PPP项目已进入运营期，具备偿还融资款项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

3、本次融资担保事项中，李华青女士以其拥有的45%嘉诚环保股权的等值部分，为上述担保提供反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总额为90,297.0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86.29%，不涉及逾期担保、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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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为公司二级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卢龙县永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龙永嘉” ）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环保”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嘉

诚环保55%的股份，嘉诚环保持有卢龙永嘉90%的股份。 卢龙永嘉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或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资业务，总融资规模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用于项目建设。 公司拟

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为嘉诚环保的控股股东，占股55%，嘉诚环保为卢龙永嘉的控

股股东，占股90%。嘉诚环保的另一位股东为自然人李华青，占股45%。同时，李华青持有本公司6.41%的股

份。 本次贷款担保事项中，李华青以其拥有的45%嘉诚环保股权中的等值部分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卢龙县永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1月3日

3、注册地点：秦皇岛市卢龙县城迎宾路东侧行政中心北侧6层631室

4、法定代表人：朱涛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 环境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及维护；水源及

供水设施工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公路工程建筑；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其他土木工程建筑；城乡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清洁服务；非金属废料的回收、处理；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机肥技术开发、生产、销售；生物质能源技术开发；沼气发电；热力供应服

务；猪、牛、羊、驴、鸡、鸭的养殖；养殖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服务；牲畜、禽类的屠宰；饲料、食用农

产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为嘉诚环保的控股股东，占股55%，嘉诚环保为卢龙永嘉的控股股东，占

股90%。

8、卢龙永嘉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图：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未经审计）

截至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6,533,623.04 400,282,007.34

负债总额 206,533,623.04 387,133,954.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0.00 13,148,053.34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00 -1,851,946.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00 -1,851,946.66

卢龙永嘉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卢龙永嘉为“卢龙县水处理及其他市政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卢龙PPP项目” ）的项目公司，

随着卢龙PPP项目的实施，卢龙永嘉的资金需求量增大，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申请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

2、随着PPP项目逐渐进入运营期，卢龙永嘉具备偿还融资款项的能力，财务风险可控。

3、本次融资担保事项中，李华青女士以其拥有的45%嘉诚环保股权的等值部分，为上述担保提供反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总额为90,297.0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86.29%，不涉及逾期担保、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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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

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水务” ）为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龙达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水务” ）的参股公司，龙达水务持有滨旅水务40%的股份，滨旅水务的另一

方股东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公共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公共” ），占股60%。 滨旅水务由于业

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或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资业务，

总融资规模2600万元人民币，龙达水务和滨旅公共拟为上述融资行为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

龙达水务提供104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4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海晨道700号

4、法定代表人：吴玉琨

5、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给排水管道及设施的建设；生产经营纯净水、直饮水、自来水、再生水及粗制水；污水处

理及回用；雨水、污水排放；雨水再利用；二次供水服务；水质监测（限分支机构经营）；管道听漏、检漏、修

漏；向水务业、水资源项目投资；水务业的相关科技开发、投资咨询服务；餐饮服务；物业服务；房屋、管网

租赁及相关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滨旅水务为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龙达水务的参股公司，龙达水务持有其40%

的股份。

8、滨旅水务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图：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经审计）

截至2017年11月30日

/2017年1-11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028,853.96 152,346,131.20

负债总额 137,885,460.74 131,956,349.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6,562,500.00 48,749,9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4,135,560.74 98,206,449.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9,143,393.22 20,389,781.62

营业收入 22,152,318.99 25,807,223.17

利润总额 1,537,925.43 1,661,851.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24,662.62 1,246,388.40

滨旅水务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滨旅水务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或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

公司合作进行融资业务。 在对滨旅水务的市场潜力和运营能力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后，认为其具备长远的

发展潜力以及偿还债务能力。

2、滨旅水务为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龙达水务的参股公司，龙达水务持有滨旅水务40%的股份，本

次担保事项中，龙达水务和滨旅公共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平、对等。

3、本次担保由滨旅水务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

案，并同意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担保事项系滨旅水务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由滨旅水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进行担保，公平对

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担保管理办法》，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保荐机构提示公司做好下属子公司的风险管理，及时向本保荐机构通报担保事项可能存在的

不利变化。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总额为90,297.0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86.29%， 不涉及逾期担保、 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等。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6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

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水务” ）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水业” ）的控股子公司，滨海水

业持有泰达水务60%股权。 泰达水务拟将其持有的部分管网资产（具体为永定新河北岸至泰达水厂供水

管线，是宁河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管线长度为7672.16米，桩号为：M16+380.44至Md24+052.

6）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的部分债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泰达水务拟以宁河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7672.16米抵偿所欠泰达控股的部分债务。 泰达水务已委

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管线的价值进行

评估，并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5005.49万元。

2、泰达控股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泰达控

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

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董事徐宝平先生就职于本次交易对方泰达控股，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

表决。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9号1201；

4、法定代表人：张秉军；

5、注册资本：100.7695亿元人民币；

6、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120XF；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融、保险、证券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

电力、燃气、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仓储业、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娱乐服务业、广告、租赁

服务业的投资；高新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房屋租赁；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汽车租赁、设备

租赁（不含融资租赁）。

8、主要股东：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股100%。

9、泰达控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历史沿革

1984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1988年增资至15亿

元；2001年12月，经中共天津市委津党（2001）64号文件《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批准，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的转制为基础框架，注册成立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亿元；2011年10月，经天津市国资委批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

14.7亿元资金通过债转股增资泰达控股，增资后，泰达控股注册资金达到74.7亿元；2012年12月，经天津

市政府批准， 将泰达控股的股东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变更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并且通过土地股权划转等方式增加注册资金。 目前，泰达控股注册资金达到100.7695亿元。

（三）主要财务数据

泰达控股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为510.38亿元，净利润为4.67亿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38.67亿元。

（四）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泰达控股持有公司13.10%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五）债务形成原因

2005年，泰达水务收到泰达控股的借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宁河北地下水源地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供水工程（岳龙水源项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概况：

本次抵债的资产为泰达水务所持有的固定资产，具体为永定新河北岸至泰达水厂供水管线，是宁河

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管线长度为7672.16米，桩号为：M16+380.44至Md24+052.6。 其建成年

月为2006年9月，目前管网资产正常使用。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

年6月30日），标的资产的账面原值为32,300,526.26元，账面净值为19,105,761.28元,� 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 5,005.49�万元。

3、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标的资产系根据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津计农经[2001]762号）及天津市水利局下发的《关于下达宁河北地下水源地加压泵站及

供水管线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津水计[2005]6号）批准建设，文件同时明确资金来源由泰达水务自

筹。 2006年9月，该管线建成后，产权单位及运营管理方均为泰达水务。

4、上市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拟抵偿债务资产已

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5,005.49万元。本

次评估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截止2017年6月30日，泰达水务委托评估资产账面值

为人民币 1,910.58�万元，评估后价值为人民币 5,005.49�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值 3,094.92� 万

元，增值率为161.99％。 增值原因如下：

1、人工费和材料费上涨，并且按照资产评估的规定，在评估时考虑了建设单位管理费和建设期的资

金成本等，造成评估重置成本比账面原值增值。

2、评估时经济寿命年限确定为50年，高于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评估确定成新率高于账面成新率，

造成评估增值。

重置全价的成本项目构成如下表所示:

一类费用计算表

单位：元

序号 费用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

1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合计 Σ(工程量×综合单价) 42,800,524

2 其中：规费 Σ(工程量×综合单价中规费) 3,334,442

3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一)合计 Σ措施项目(一)金额 1,606,019

4 其中：规费 Σ措施项目(一)金额中规费 66,701

5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二)合计 Σ(工程量×综合单价) 3,697,133

6 其中：规费 Σ(工程量×综合单价中规费) 124,967

7 规 费 [2]+[4]+[6] 3,526,110

8 税 金 ([1]+[3]+[5])*0.11 5,291,404

9 含税总计 [1]+[3]+[5]+[8] 53,395,080

管道重置全价计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取费标准 费率%

1 一类费用 53,395,080 测算见一类费用明细表

2

二类费

用

勘察设计费 1,601,852 （1）×费率% 3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1,067,902 （1）×费率% 2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80,093 （1）×费率% 0.15

5 其他 533,951 （1）×费率% 1

6 建设单位管理费 533,951 （1+2+3+4+5）×费率% 1

7 资金成本 1,244,379 一年期贷款利率 4.35%

8 赔偿费 5,715,759 一年期贷款利率 745元/米

重置成本 64,172,966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尚未签订协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签订本次交易的协议。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情况，不涉及上市公司股

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七、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抵偿债务的标的管线是宁河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设计供水能力为10万m3/d。 根据

2016年天津市地下水压采工作要求，宁河北水源地转为应急备用水源，供水量为1万m3/d，资产处于严

重闲置状态。 因此，本次以固定资产抵偿债务，一方面可避免固定资产闲置，降低泰达水务的运营成本及

负债率；另一方面公司可通过合理的供水调度、水量调配措施，保障泰达水务的供水能力，不影响公司的

日常经营。

由于该部分管网利用率较低，本次交易可以避免资产闲置，优化资源配置。 本次抵债将极大地降低

公司的负债率， 财务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预计当期损益将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

200万元。

八、交割方式

本次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双方各自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的审批或备案流程后，双

方签订《资产抵偿债务协议》。 签订《资产抵偿债务协议》后双方办理资产交割相关事宜。

双方资产交割事项未办理完毕的情况下，泰达水务保留资产的所有权。 双方资产交割事项办理完毕

并签订《资产交割确认书》后，标的资产所涉权利、义务、权益均由泰达控股享有和承担，附属于标的资产

的其他权利、义务、责任等亦随该标的资产的转让而转由泰达控股享有或承担。 泰达控股合法持有标的

资产，并据此依法享有资产对应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泰达水务不再享有标的资产所对应的权利，亦不

再承担其对应的义务。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价格按照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价格进行，交易公平公正。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供水调度措施合理调配宁河北水源地供水量，保障宁河北水源地日常供水，因

此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交易公开透明，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2、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行为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

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

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渤海股份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5、《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以资产偿还债务所涉及的部分管网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以资产偿还债务事宜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资产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7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支持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展，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持

有公司6.41%股份的关联人李华青女士拟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

环保”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

2、李华青女士持有公司6.41%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

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

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

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李华青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 13292619730808****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75号****

境外居留权 无

2、李华青女士持有公司6.41%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李华青女士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李华青女士拟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不超过

1年，嘉诚环保将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在上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连续、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不超过银行同

期基准贷款利率。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嘉诚环保的流动资金，降低融资成本。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以上财务资助行为体现了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资金使用利率定价合理，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本次

《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接受关联人的财务资助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

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接受

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可以有效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定价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渤海股份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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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2018年1月26日 （星期五） 召开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2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 （星期五）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开始时间（2018年1月

25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8年1月26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本次审议的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详见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

资助的公告》。 在上述提案的表决中，关联股东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将审议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提案2：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提案3：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提案4：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提案5：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提案

2、以上提案详细内容见2018年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拟为公司

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公

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公告》。

3、上述提案中，提案1、提案2和提案3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4

和提案5涉及关联交易。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

2.00 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

3.00 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

4.00

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

易的提案

√

5.00 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

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

行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2、登记时间：

2018年1月23日-1月24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30）。

3、 登记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4、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在授权委托书中须明确载明

对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对意向，未明确载明的，视为代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刘杨

电话号码：（022）23916822

传真号码：（022）83761015

电子邮箱：dongmi@bohai-water.com

6、会议费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2。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如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等提案投赞成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提案

√

2.00

关于拟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提案

√

3.00

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

4.00

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

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5.00 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提案 √

注：1、在表决意见相应栏填写，“赞成”划“√” ，“反对”划“×” ，“弃权”划“〇” ；

2、未填、错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

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 _____________� � � � � �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2018年 月 日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05” ，投票简称为“渤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

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向其参股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滨旅水务” ）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1040万元，滨旅水务的控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提供

同比例担保，且滨旅水务为上述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

案，并同意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7672.16米管线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部分债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行为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股东李华青女士拟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

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

本次接受关联人的财务资助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

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郭家利、朱虹、韩晓萍

2018年1月10日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在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已向我

们提交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接受关联人财

务资助的议案》，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认真审

阅，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本次董事会审议事项发表如下事前意见：

1、《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7672.16米管线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部分债务。 本次交易价格按照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价格进行，交易公平公正。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供水调度措施合理调配宁河北水源地供水量，保障宁河北水源地日常供水，

因此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交易公开透明，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的关联人李华青女士拟向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期限不

超过1年，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嘉诚环保的流动资金。以上财务资助行

为体现了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资金使用利率定价合理，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将本次《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和《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郭家利、朱虹、韩晓萍

2018年1月10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本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 ）作为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股份” 、“本公司” 或“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以及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核查意见

（一）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核查意见

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水务”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水业” ）的控股子公司，滨海水业持有泰达水务60%股权。 泰达水务拟将其持有的

部分管线资产（具体为永定新河北岸至泰达水厂供水管线，是宁河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管线

长度为7,672.16米，桩号为：M16+380.44至Md24+052.6。 ）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达控股” ）的部分债务。

1、关联交易概述

泰达水务拟以宁河北地下水源地7,672.16米管线资产抵偿所欠泰达控股的部分债务。泰达水务已委

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管线的价值进行

评估，并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5,005.49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泰达控股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①企业名称：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②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③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9号1201；

④法定代表人：张秉军；

⑤注册资本：100.7695亿元人民币；

⑥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120XF；

⑦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融、保险、证券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电

力、燃气、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仓储业、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娱乐服务业、广告、租赁服

务业的投资；高新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房屋租赁；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汽车租赁、设备租

赁（不含融资租赁）。

⑧主要股东：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股100%。

（2）历史沿革

1984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1988年增资至15亿

元；2001年12月，经中共天津市委津党（2001）64号文件《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批准，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的转制为基础框架，注册成立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亿元；2011年10月，经天津市国资委批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

14.7亿元资金通过债转股增资泰达控股，增资后，泰达控股注册资金达到74.7亿元；2012年12月，经天津

市政府批准， 将泰达控股的股东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变更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并且通过土地股权划转等方式增加注册资金。 目前，泰达控股注册资金达到100.7695亿元。

（3）主要财务数据

泰达控股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为510.38亿元，净利润为4.67亿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38.67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泰达控股持有公司13.10%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概况：

本次抵债的资产为泰达水务所持有的固定资产，具体为永定新河北岸至泰达水厂供水管线，是宁河

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管线长度为7,672.16米，桩号为：M16+380.44至Md24+052.6。 其建成年

月为2006年9月，目前管网资产正常使用。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方法主要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截止2017年6月30日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委托评估资产账面值为人民

币1,910.58万元，评估后价值为人民币5,005.49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值3,094.92万元，增值率为

161.99％。 增值原因如下：

①人工费和材料费上涨，并且按照资产评估的规定，在评估时考虑了建设单位管理费和建设期的资

金成本等，造成评估重置成本比账面原值增值。

②评估时经济寿命年限确定为50年，高于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评估确定成新率高于账面成新率，

造成评估增值。

（3）债务形成原因

2005年，泰达水务收到泰达控股的借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宁河北地下水源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供水工程（岳龙水源项目）。

（4）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标的资产系根据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津计农经[2001]762号）及天津市水利局下发的《关于下达宁河北地下水源地加压泵站及

供水管线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津水计[2005]6号）批准建设，文件同时明确资金来源由泰达水务自

筹。 管线建成后，产权单位及运营管理方均为泰达水务。

（5）上市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拟抵偿债务资产

已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4、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5,005.49万元。

5、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尚未签订协议，待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签订本次交易的协议。

6、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情况，不涉及上市公司股

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7、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抵偿债务的标的管线是宁河北地下水源供水管线的一部分， 设计供水能力为10万m3/d。 根据

2016年天津市地下水压采工作要求，宁河北水源地转为应急备用水源，供水量为1万m3/d，资产处于严

重闲置状态。 因此，本次以固定资产抵偿债务，一方面可避免固定资产闲置，降低泰达水务的运营成本及

负债率；另一方面公司可通过合理的供水调度、水量调配措施，保障泰达水务的供水能力，不影响公司的

日常经营。

由于该部分管网利用率较低，本次交易可以避免资产闲置，优化资源配置。本次抵债将极大地降低公

司的负债率，财务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8、交割方式

本次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双方各自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的审批或备案流程后，双

方签订《资产抵偿债务协议》。 签订《资产抵偿债务协议》后双方办理资产交割相关事宜。

双方资产交割事项未办理完毕的情况下，泰达水务保留资产的所有权。 双方资产交割事项办理完毕

并签订《资产交割确认书》后，标的资产所涉权利、义务、权益均由泰达控股享有和承担，附属于标的资产

的其他权利、义务、责任等亦随该标的资产的转让而转由泰达控股享有或承担。泰达控股合法持有标的资

产，并据此依法享有资产对应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泰达水务不再享有标的资产所对应的权利，亦不再

承担其对应的义务。

9、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10、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7,672.16米管线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部分债务。 本次交易价格按照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

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的价格进行，交易公平公

正。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供水调度措施合理调配宁河北水源地供水量，保障宁河北水源地日常供

水，因此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交易公开透明，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7,672.16米管线抵偿所欠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部分债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

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7]228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行为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文件和

《资产评估报告》，对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渤海股份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基本情况及核查意见

1、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持有公司6.41%股份的关联人李华青女士拟

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1年。

李华青女士持有公司6.41%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

有关部门审批。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李华青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李华青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 13292619730808****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东岗路75号****

境外居留权 无

李华青女士持有公司6.41%的股份，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李华青女士拟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诚环保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不超过

1年，嘉诚环保将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在上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连续、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不超过银行同

期基准贷款利率。

4、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嘉诚环保的流动资金，降低融资成本。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5、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6、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的关联人李华青女士拟向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期限不

超过1年，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嘉诚环保的流动资金。以上财务资助行

为体现了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资金使用利率定价合理，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将本次《关于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和《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股东李华青女士拟向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不超

过1年，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

本次接受关联人的财务资助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

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文件，对

公司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可以有效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定价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渤海股份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二、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及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水务” ）为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龙达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水务” ）的参股公司，龙达水务持有滨旅水务40%的股份，滨旅水务的另一

方股东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公共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公共” ），占股60%。 滨旅水务由于业

务发展需要， 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或与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公司合作进行融资业务，

总融资规模2,600万元人民币， 龙达水务和滨旅公共拟为上述融资行为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即龙达水务提供1,040万元的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4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海晨道700号

4、法定代表人：吴玉琨

5、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给排水管道及设施的建设；生产经营纯净水、直饮水、自来水、再生水及粗制水；污水处

理及回用；雨水、污水排放；雨水再利用；二次供水服务；水质监测（限分支机构经营）；管道听漏、检漏、修

漏；向水务业、水资源项目投资；水务业的相关科技开发、投资咨询服务；餐饮服务；物业服务；房屋、管网

租赁及相关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滨旅水务为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龙达水务的参股公司，龙达水务持有其40%

的股份。

8、滨旅水务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图：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经审

计）

截至2017年11月30日

/2017年1-11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028,853.96 152,346,131.20

负债总额 137,885,460.74 131,956,349.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6,562,500.00 48,749,9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4,135,560.74 98,206,449.5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9,143,393.22 20,389,781.62

营业收入 22,152,318.99 25,807,223.17

利润总额 1,537,925.43 1,661,851.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124,662.62 1,246,388.40

滨旅水务未进行过信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司第六届第七次董事会召开，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总额为90,297.0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86.29%， 不涉及逾期担保、 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等。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拟向其参股公司滨旅水务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1,040万元，滨旅水务的控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且滨旅水务为上述担保事项提供

了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

案，并同意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公司章程》 和 《担保管理办法》、 滨旅水务营业执照、

2016年审计报告与截至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报表， 对本次渤海股份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担保事项系滨旅水务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由滨旅水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进行担保，公平对

等，且滨旅水务为上述担保事项提供了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担保管理办法》，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保荐机构提示公司做好下属子公司的风险管理，及时向本保荐机构通报担保事项可能存在的

不利变化。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渤海股份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